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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政制事務局局長林瑞麟今日（四月三日）下午在中區政府總部，就策

略發展委員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四月十二日會議的討論文件，會見傳媒的談

話內容（中文部分）： 
 
政制事務局局長：今日邀請大家到來，是要向大家交代一下，我們剛發出四月十

二日召開的策略發展委員會（策發會）會議的文件。今日所發的文件中，一份是

有關普選行政長官，另一份是關於普選立法會。有關行政長官和立法會的普選模

式，策發會已經就各方面的建議做了幾個月的討論，亦已逐步收窄分歧。目前，

我們將不同黨派、團體和個別人士所提的方案歸納為三類。 
 
  在行政長官選舉方面，我們就提名委員會的成立，將不同方案歸納為以下三

類： 
 
  第一類，提名委員會的成立不超過八百人，例如早前民主黨提議用六十位立

法會議員來成立提名委員會。 
 
  第二類方案，是由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轉化為提名委員會。 
 
  第三類方案，是將提名委員會的人數擴大至例如一千二百人至一千六百人，

可以加入區議會議員；甚至有人提議將提名委員會的人數增至三千二百人之多。

我們把從各方面收到的方案分類歸納，方便策發會的委員繼續討論。 
 
  在立法會的普選方面，依然就功能界別的未來出路，有比較嚴重的分歧。目

前，我們把從不同方面收到的方案亦歸納為三類： 
 
  第一類是全面取消功能界別的議席，並且以地區選舉來取代。 
 
  第二類方案，是以某種形式保留功能界別，例如由功能團體提名候選人，然

後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立法會議員。 
 
  第三類方案，是分階段達至立法會普選。 
 
  所以現在我們將在過去一段日子收到方案都歸納，方便各方面繼續討論，這

是為着我們在年中過後發出《政制發展綠皮書》作準備工夫。我們期待在策發會

下星期的討論，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收窄分歧，使我們可以建立更好的基礎，為

綠皮書推動公眾諮詢。 



 
記者：局長，文件提到不少委員支持把提名委員會（人數）增加至一千六百人，

亦提到較多委員支持把提名門檻增至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這樣計起來，說不定

要有四百個提名才能參選特首，比現在的要求還要高。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改變？

是否要防止民主派，例如梁家傑再次可以入圍才這樣做？ 
 
政制事務局局長：其實我們在文件所說的，只不過是上一次我們在一月份召開的

策略發展委員會時，不同委員所表達過的意見。在特區政府方面，有關提名委員

會如何組成和門檻的問題，我們完全是未有定案的。 
 
  同時，在過去一段日子，由二十一位立法會議員所提出的方案；由陳方安生

女士及其核心小組所提出的方案，都會全面地在我們的文件裏反映，以及他們的

方案細節都會在文件的附件中載列的。 
 
  在現階段就今後如何落實行政長官的普選，以及如何推動立法會的普選，特

區政府是未有定案。我們是很歡迎策發會委員、不同黨派，以及市民都繼續提供

意見的。 
 
  在暑假期間我們發出的《政制發展綠皮書》，當然亦會有三個月的公眾諮詢

期，在那個階段，我們亦可以廣泛地討論。所以，目前我們只不過是反映上一次

會議所表達的意見，並沒有任何定案。 
 
記者：想問有關你提及特首選舉方面，主要分三類方案：（提名委員會的人數）

八百、低於八百及高於八百。我想了解一下，將來的綠皮書是否也是這樣分類呢？

另外又想了解一下，文件中提及多數策發會委員的意見是怎樣，這等意見會否成

為其中一個你們會拿出來諮詢的方案？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現階段，我們只不過是方便大家討論，把我們所收到的方案

以及各方面的建議歸類。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切入點就是把提名委員會的人數

及組成做一個比較容易做的分類。當然大家會理解現時所收到的方案，包含了甚

麼元素。我們要在四月十二日的策發會中大家作進一步的討論，亦會在未來的

兩、三個月內多聽大家不同的意見，我們才會就《政制發展綠皮書》來定稿的。

到我們發出綠皮書時，到底我們當其時向大家介紹的三類方案是否今天這份文件

所介紹的三類呢？現時就在這方面仍未有最後的定案。 
 
記者：兩份文件中均沒有提到二○一二雙普選的，是否表示政府已否定了此事，

而不會包括在綠皮書中向市民諮詢？ 
 



政制事務局局長：其實在我們的文件中，我們對不同黨派所提出的意見是全數載

列的，從我們的主體文件及附錄中大家都可以看到的。例如提到立法會的普選模

式，我們亦提到有意見認為我們應該一次過全部取消這些功能組別的議席。 
 
  而大家看到最近陳方安生女士、以及二十一位立法會議員所提出的方案，我

們在主體文件和附件中都有載列。所以在現階段我們依然是十分願意聽取不同黨

派、團體及市民的意見，不論普選的模式、路線圖，或是時間表我們都未有定案，

現階段確實是百花齊放的。我們希望在未來的兩、三個月多聽意見，這是有助我

們《政制發展綠皮書》定稿，以及更全面地反映社會上的意見，讓下一步可以有

更豐富和實在的討論。 
 
記者：政府是否會正如曾（蔭權）先生在競選期間所說，如果方案有六成民意支

持，就會提交中央、交予立法會去表決？但是昨日田北俊先生講過一個政治現

實，就是始終要有三分之二的立法會議員同意方可獲通過，其實要視乎二○○八

年那一屆選舉會選出哪些立法會議員及（立法會）的組成如何。現在做那麼多工

作，是否都是言之過早，還要看下屆立法會選舉後的形勢如何？ 
 
政制事務局局長：因為這個普選的問題對香港今後的政制發展是很重要的，市民

多年來亦非常關注的。所以我們需要爭取在立法會內、立法會外，都要有足夠的

支持，我們才能夠落實普選。 
 
  在立法會以外，行政長官在競選期間已經表明了，希望最終我們所提出的方

案起碼能夠有六成的市民支持。但當然在立法會內，我們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全體

立法會議員通過方案，我們才能夠就這個選舉的產生辦法作出修訂的。所以，不

論在立法會內的支持，或是市民的支持，兩者我們都需要爭取的。 
 
  但亦因為普選方案、模式、路線圖，香港社會及市民是那麼關注，我們在過

去一年半一直都有就這方面策動社會上的討論，而我們在第三任政府發表綠皮

書，就是希望可以逐步在社會上謀求共識，就是這麼一回事。 
 
記者：有關行政長官方面的爭論，其實是提名委員會內的提名門檻該如何訂定？

提名門檻的高低，很多人都關注，但提名門檻的高低會如何反映在這三個分類當

中？ 
 
政制事務局局長：提名門檻的高低在我們這三項分類中，我們亦是全面反映了

的。我們現時行政長官普選的模式，為了方便大家去理解，就把提名委員會的人

數作為基礎來分類。 
 



  但如果你說提名門檻的個別建議，二十一位議員提出的一千二百人的提名委

員會委員人數，由五十名就可以做提名的基數，我們亦在文件中反映了。例如上

一次的策發會中有不少委員建議把提名門檻訂於百分之二十及百分之二十五，這

方面我們亦有反映。所以在現階段，我們是全面反映所收到的意見。亦會多聽大

家的反應，才會為綠皮書定稿。 
 
記者：有關行政長官選舉方面，文件中提到，希望在第三屆政府任期內就特首的

普選模式、路線圖達成共識，但有關立法會方面的文件卻沒有這一句。為甚麼沒

有了這句？是否時間上已否決了在二○一二年同時雙普選的可能？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現階段，我們並沒有否決任何的可能性，亦未就任何普選模

式、路線圖和時間表定案。但有一項事實，就是我們就行政長官的普選是比較多

進展，而就立法會選舉是比較少進展。 
 
  根本的分別就是有關行政長官的普選，不同黨派大體上都接受須按照《基本

法》辦事，要成立提名委員會。 
 
  但反觀立法會的普選模式，不同黨派有很嚴重的分歧。有人認為我們應該繼

續保留這些功能組別；有人認為要一下子把他們全部廢除。所以就這個最根本的

問題，也還未有任何的突破，在目前情況來看，我們就行政長官普選模式，可以

（把分歧）拉得比較近，在收窄分歧上比較有進度，機會是高一點的。 
 
  所以，我們才會提出，大家是否可以考慮特首先行、立法會隨後，這個工作

方向呢？但現階段，任何方案我們都是願意考慮，願意聽大家的意見，以及願意

策動討論的。 
 
記者：文件中，上次例如就兩院制方面，你說會涉及修改《基本法》，其實今次

所有意見當中，會否也用相同的 yardstick（尺度）？有哪些是涉及修改《基本

法》的？ 
 
政制事務局局長：今天我們在這兩套文件所載列給大家的方案，整體而言是符合

《基本法》的；但我們需要修改《附件一》，處理行政長官的普選模式；以及修

訂《附件二》，處理立法會的普選模式。當然，亦有一些細節，例如，那二十一

位立法會議員所提出的方案，他們說，目前如果我們實施行政長官普選，他們接

受要按照《基本法》訂立提名委員會；但長遠而言，他們認為應該修訂《基本法》

取消提名委員會。 
 
  目前，特區政府的立場，我們是要按照《基本法》來落實兩方面的普選，而



就行政長官的普選，我們需要依照《基本法》成立一個提名委員會的。 
 
記者：報告也有提及「特首先行，立法會隨後」是主導了很多討論的方向。這是

否暗示將來的討論都會優先處理特首，立法會普選隨後，然後才展開其他方面的

討論？ 
 
政制事務局局長：剛才我已經向大家解釋清楚，據目前我們的討論進度，行政長

官普選，我們可能達成共識的機會較大一點，但依然是不輕易的。 
 
  但就立法會普選的模式，我們現時就最根本的問題仍未可以拉近（分歧），

依然對功能組別的長遠發展方向未有共識。所以，我想當我們發出《政制發展綠

皮書》時，我們會很忠實地全面載列我們所收到的所有方案。但我們在歸納在過

去一年半的討論時，我們要視乎未來的兩、三個月的進一步討論情況，大家是否

都認為「特首先行、立法會隨後」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呢？但這方面直至今天

為止，特區政府是並沒有任何的定案。 
 
記者：文件中有提到，多數委員都支持由立法會六十位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政

府方面是否都覺得在這方面是很難接受的？ 
 
政制事務局局長：如果要把這個提名委員會由六十位立法會議員組成，這方面我

們要仔細研究一些牽涉到《基本法》的問題。因為《基本法》規定立法會的職能

中，並沒有包括提名特首候選人。所以到底這方面是否需要修訂《基本法》的主

體條文，這方面是需要研究的。但我想在現階段，大家先討論一下這方面的基礎，

到底贊成還是不贊成走這條路，抑或是用提名委員會建基於選舉委員會這一類的

模式來考慮呢？然後再把人數的數目，以及不同界別的比例，可以考慮調節，我

想大方向是先討論這兩個問題。 
 
記者：局長，在搜集和分析民意方面，政府會如何處理？是否會小心處理？陳太

質疑過政府可能會操控民意。 
 
政制事務局局長：其實，要掌握民意，在普選的問題上有兩項很客觀的標準。第

一，就是在立法會六十位議員中，我們是有抑或沒有三分之二的議員的支持；第

二，就是在坊間所做的民調，或是政府方面所做的民調（的結果），可以互相印

證，例如：有六成市民是支持某一個方案。現時我們在香港做這方面的民調，大

家做得很純熟，譬如我們在二○○五年，不論是政府方面所做的民調，還是大學

方面所做的民調，都印證了有百分之六十的市民支持當年我們所提出的方案，就

是○七、○八年的行政長官和立法會的選舉，融入區議員，給予他們參與選舉特

首以及給予他們互選多一些的立法會議員。所以我們是有信心循這兩方面，立法



會內的支持以及民意的測試是可以量度到支持度的。 
 
記者：局長，想問意思是否先決條件一定是主流方案要有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

才可以向中央推介？另一個問題是，即將展開的諮詢究竟是會由你主理，還是像

之前那樣，會有一個專責小組，即由政務司司長成立一個小組去做？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想我們在發表《政制發展綠皮書》後，我們會很努力地聽取

各方面的意見。除了在立法會裏有討論外，我相信在不同區域，以及不同界別的

團體，都會有討論的。 
 
  在那三個月所收到的意見，我們會很仔細地分析，以及詳細地載列。我們要

在處理好所收到的意見後，是否已經有一套主流方案成熟呢？以及這套主流方案

在立法會內、在民間有多大的支持度呢？現時去揣測依然是言之尚早。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會非常努力地來做好公眾諮詢的工作，同時會很忠

實地反映我們所收集到的意見來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的。 
 
記者：政府會否考慮陳方安生女士提出採納民意的方式，即由獨立（機構）去評

估，還是像當年處理廿三條般，由政府來做評估民意的工作？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看到現時在香港，不同的大學的民調機構，或者民間的智庫

團體，他們的運作已經非常獨立，他們所做出來的民意調查是很清晰、透明度很

高的。所以民間做的民意調查與官方做的民意調查，是一個最佳可以互相印證的

機制。沒有任何意見可以瞞得過大家的法眼。 
 
記者：泛民主派一直想約行政長官會面討論他們的方案，但不得要領。現在，你

或者行政長官會不會有計劃在策發會開會之前或之後和他們會面，討論他們的方

案？ 
 
政制事務局局長：這二十一位立法會議員，他們確實將他們建議的方案已經向行

政長官和政制事務局提交了，而我們亦隨即將他們的方案向策發會的委員發放。

在下個星期四月十二日的會議，有幾位泛民黨派代表都會參與，有民主黨的李永

達議員、職工盟的李卓人議員、公民黨的關信基主席和民協的譚國僑議員。所以

我們相信在下星期的策發會討論中，泛民黨派的意見可以充份得到反映，亦可容

許其他委員可以全面地了解其想法。往後，我們當然仍願意在立法會的委員會聽

取反對派議員的意見。在發表綠皮書的時候，我們亦會繼續聽取不同黨派的意

見，會有機會大家交流的。 
 



記者：在文件中多次提及是否應討論行政長官普選先行，立法會普選隨後，但沒

有具體談及普選時間表。其實，會否因該議題達不到共識就不討論時間表呢？你

現在（是否）設了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大家同意，先實施行政長官普選才再研

究時間表？ 
 
政制事務局局長：其實這完全並不是先決條件，現在提出來是給大家討論是否在

兩個普選模式中，我們是先易後難，抑或就行政長官普選，最少不同黨派、團體

的意見分歧比較窄，意見比較相近，大家都贊成按照《基本法》成立提名委員會。

所以在未來二、三個月，我們盡進一步努力，看看可否就立法會普選方向，大家

可以收窄分歧。先易後難只是一個考慮的元素，現在是未有定案。 
 
記者：是否意味着，如果在這幾個月，即綠皮書發出之前，泛民主派仍堅持二○

一二年（要有）雙普選，那綠皮書內就不會有二○一二雙普選這建議？ 
 
政制事務局局長：不是。二十一位立法會議員所提方案，我們承諾了一定會在綠

皮書裏載列，一如其他黨派和團體、個人給我們的建議，我們都會全數在綠皮書

載錄。我們在三個月公眾諮詢期間怎樣討論，過程亦很互動，不論是反對派議員

提出的意見和建議，或其他黨派提出的意見和建議，由現在至發表綠皮書，或發

表綠皮書之後的三個月公眾諮詢，我們都很歡迎大家給意見，繼續提出大家認為

恰當的普選模式、路線圖和時間表。我們要開展聽取大家這三方面的意見是真確

的，所以今次的文件除了普選模式和路線圖意見外，時間表亦另提。 
 
記者：但你們沒有具體地去討論揀選的原則或一些 yardstick。是不是過往在策

發會已經討論了很多，包括均衡參與、或五號報告書等？會在何時再拿出來？還

是會在綠皮書中載列？ 
 
政制事務局局長：其實我們過去十八個月在策發會內，已經將《基本法》根本原

則重溫，大家已經確立了。例如要循序漸進；要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要有利於

資本主義發展；要符合均衡參與，要按照《基本法》訂出這普選模式，大家基本

上都已經贊成。 
 
  到我們發綠皮書的時候，我們要比較開放式去諮詢和討論，在發出綠皮書的

時候，相信我們不應該排除任何的方案。唯一目前我們已放在一旁是兩院制的方

案，我們如果要行這條路，可能要修訂《基本法》附件二外，亦要修訂《基本法》

的主體條文，我們認為這只不過是過渡性方案，不值得費這麼大的憲制和政治氣

力和精神。 
 
記者：如果涉及修改《基本法》（的方案）而不是你們所揀選的，你們就會篩去



該方案，那麼涉及修改《基本法》不就是你們篩選的一個準則嗎？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這一階段，我們是要按照《基本法》來辦事，落實行政長官

和立法會的普選，在這階段我們不會準備作出修訂《基本法》．．． 
 
記者：在哪個階段才會考慮？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相信現在是做好綠皮書的公眾諮詢，做完這個諮詢後寫報告

給中央和向香港市民交代，繼而提出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方案。這

已是一段頗長的時間，除了政府的同事，其他不同黨派、不同團體和市民都要很

積極參與，我想在這階段我們要按《基本法》辦事。 
 
記者：照你剛才的講法，政府會否信賴大學等所進行的民調？ 
 
政制事務局局長：我相信不論政府方面做民調，或者由民間的智庫團體、大學機

構做民調，大家都非常有興趣和努力去監察。政府方面都很歡迎民間和大學團體

做這些民意調查，我相信最佳的方法由這些民意調查互相印證香港社會和市民的

意見，在這階段我相信已經足夠。 
 
（請同時參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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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 speaks on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papers  
**************************************************  
    Following is the transcript of a media briefing given today (April 3) by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Mr Stephen Lam, on two papers to be discuss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to be held on April 12 (English portion):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We have invited all of you to come here today so 
that we can give you a briefing on the latest set of papers which we have issued with 
regard to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CE) and universal suffrage for 
return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The two sets of papers have been issued to 
the Commission on Strategic Development (Commission) for a meeting to be held on 
April 12 next week.  



 
     In today's papers, we have categorised all the recommendations and proposals we 
have received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n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of 
proposals for the CE universal suffrage model involves establishing a nominating 
committee which will have fewer than 800 members. For example, the Democratic 
Party recommended earlier on that the 60 members of the Legco should constitute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he second category of the proposals involves form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by 800 members. Basically, this means transforming the current EC into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he third category of proposals involves forming a nominating committee which 
will be larger than 800 members, for example, 1,200 to 1,600 members by 
incorporating, amongst other representatives, the District Councilors in all 18 districts. 
There are also suggestions that may be we should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o 3,200 members. 
 
     As for the Legco universal suffrage model,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which 
remains unresolved is the futur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We have also classified 
the various proposals we have received in the past months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nvolves abolishing all 30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eats and 
replacing them by geographical elections.  
 
     The second category of proposals involves allowing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o 
exist but that, for exampl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bodies should nominate candidates 
and the candidates nominated should be returned as Legco Councilors by "one man, 
one vote". 
 
     The third category of proposals involves replacing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different phases – basically, phasing them out over several terms of the Legco. 
 
     Now, we have issued this latest set of papers in order to enable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other bodie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have a better appreciation of 
where we are and how we move from this point onward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in 
the next few months, we would be able to narrow mutual differences further and that 
we would be able to lay a better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Green 



Paper to be launched some time after July.  
 
Reporter: According to your papers, are you suggesting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in 2012. Also, what do you mean by the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What we have done today is basically to set out 
to everybody the clearest possible picture as to how many and what different types of 
proposals we have received. The HKSAR Government has not taken a view, for 
example, on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and the 
nomination threshold. As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we are still in listening mode both 
with regard to models and a roadmap, also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of a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We still have a few months to go before we issue 
the Green Paper o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meantime, we hope we can 
narrow differences.  
 
Reporter: What do you mean by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In the papers there are 
conclusion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for obtaining universal 
suffrage.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Basically, as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there are 
proposals which suggest that may be we should expand the EC, say to 1,200 or 1,600 
members and use that to implement a mor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returning the CE by 
an extended version of the EC. And then, perhaps that extended form of an EC could 
be used as a basis for forming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in future. But I emphasise, 
these are merely suggestions put forward by individuals or other groups to the 
HKSAR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has not taken a view on these issues.  
 
Reporter: Are you afraid to have universal suffrage with the CE in 2012 rather than 
having the Legco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2? ...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We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in order for universal 
suffrage to be implemented,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obtain support of the Legco and 
the community. That is why the CE, during his election campaign, made it clear that 
in future, as and when we propose a model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we 
would wish to secure 60 per cent of public support. Of course, at the same time, the 
Basic Law itself prescribes that we should have two-thirds majority support in the 
Legco for changes to be made to these electoral matters. So, support both within and 



from outside the Legco is necessary. As far as the timetable for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is concerned, as at today, the HKSAR Government has not taken 
any view or any position. We have reflected fully in these papers all the proposals 
which we have receive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made one point clear, and this is 
that, up to this very moment, we have been able to make more progress with 
discussions concerning implementing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For a start, most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 agree that we should establish a nominating comm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Law. 
 
     However, as far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Legco is 
concerned, there is still quite a wide divergence of views on the futur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here are those who say we should retain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the long run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say we should abolish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in one go. So, unless we made some breakthrough on this particular front,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us to make progress towards a consensus on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Legco. And this is basically what the papers point out - that we stand a better chance 
of securing consensu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E but a 
lesser chance for securing such consensus for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Legco. 
 
(Please also refer to the Chinese portion of the transcript.)  
Ends/Tuesday, April 3, 2007 
Issued at HKT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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